
广 东 省 水 利 厅

粤水水保函〔2024〕1526号

广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
水土保持方案质量管理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水利（水务）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水土保持方案是生产建设项目源头上防控人为水土流失的第

一道防线，是生产建设单位落实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的重要依据，

同时也是水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水土保持监管的重要支撑。近年来，

我厅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依法履职尽责，不断

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，促进了人为水土流失防治，

取得了明显成效。但检查发现，仍有一些生产建设项目不严格遵

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，水土保持方案勘察深度不够、成果质量不

高，审查把关不严、设计变更多，方案执行不到位、发现问题查

处不及时不彻底等问题。为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

印发的《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若干措施》，进一步规

范和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，按照《生产建设项目

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》（水利部令第 53号）等规章、文件的有

关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下：

一、压实水土保持方案管理责任，严把审批质量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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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严格办理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。全省各级水行政主

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水土保持方案质量管理，深刻认识水土保持方

案质量问题对防治人为水土流失带来的不利影响，坚持以质量为

核心，严格把好审批关。要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标准规

范要求，对水土保持方案中存在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

理办法》第十五条所规定情形的，一律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方案制度。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

与发展改革、住房城乡建设、自然资源等部门的信息互联，及时、

准确掌握生产建设项目动态，督促生产建设单位开工前依法完成

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并取得批准手续。充分利用卫星遥感、无人机、

大数据、“互联网+监管”等手段，加强对在建生产建设项目的监管，

及时发现、依法查处“未批先建”、“未批先弃”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三）坚决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前期工作责任制。生产建设单

位对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成果质量负总责，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

对其成果质量负责。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要按照前期工作各阶

段编制规程要求，深入开展项目勘察设计和研究论证，加强多方

案比选，确保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符合行业标准。在水土保持方案

报批阶段，要将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在方案编制完成后组织开

展内部审查情况、生产建设单位在水土保持方案报批前组织对方

案内容和结论进行审核的情况纳入审批前审查内容，确保水土保

持方案内容真实、客观、全面、规范。

二、规范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，严把审查质量关

（一）规范评审组织方式。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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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查看项目现场、召开现场会议。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技术评

审时，有至少 1名省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方案专家库

专家签署同意意见的，可以不再组织技术评审会议。

（二）优选评审专家。组织对企业投资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

告书进行技术评审时，专家组组长应当从省级以上水土保持专家

库中选取一名专家担任，专家组其他成员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。

（三）严把技术评审质量关。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

标准规范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对水土保持方案是否符合《生产建设

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》《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》和《生产建

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要点》等规定的审查把关。加大弃渣减

量化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审查把关力度，聚焦生态安全、防洪安全、

水质安全等，严格把好弃渣场（含临时堆存场，下同）选址安全

关，加强对弃渣场防护和安全风险管控措施的审查。

（四）加强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审查把关。切实加强对水土保

持方案变更合法性、必要性以及合理性的分析论证；弃渣场变更

须开展专题咨询论证，并提交由第三方出具的专题咨询报告。对

变更理由不充分、措施变更导致水土保持功能降低的变更方案，

坚决不予通过。

三、强化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监管，严把事后监管关

（一）建立水土保持方案质量常态化抽查机制。全省各级水

行政主管部门要及时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有关信息录入广东智慧

水利水土保持管理模块，建立管理台账。要对本级审批的企业投

资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质量开展常态化抽查，抽查数量不少于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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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（备案）方案数量的 20%；对存在问题较多的重点行业以及

重点单位，加大抽查比例和抽查频次。省水利厅每年抽取不少于

100宗市、县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进行质量检查。

（二）靠前指导企业投资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工作。

市、县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派员参加省级审批和本级审批的水

利、交通、能源、矿山等重大企业投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

案报告书的技术评审会议，加强对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工

作的指导和监督。

（三）加强业务指导和培训。地级以上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要

定期组织开展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宣贯培训，持续提

升水土保持方案审查审批能力和水平。支持省水土保持学会组织

举办论坛、讲座、培训等活动，引导帮助生产建设单位、水土保

持技术服务单位以及水土保持专家提升能力水平，强化自律管理。

四、严肃水土保持方案质量问题处理，严把信用管理和责任

追究关

（一）加强水土保持方案质量问题处理。对稽查、审计、检

查、抽查等过程中发现的水土保持方案质量问题，严格按照《水

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问题分类和责任追究

标准的通知》（办水保函〔2020〕564号）进行处理并督促整改。

对影响审批结论的问题，要采取整改措施，必要时依法撤销行政

许可。对涉及的生产建设单位、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要进行通

报、约谈。对技术把关不严不实的技术评审单位，要取消其技术

评审资格。对不负责任、不认真履责的专家，要取消其入选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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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资格，并告知其所在单位。对涉及违法违规的，要按照有关规

定移交相关部门处理。

（二）加强信用监管和责任追究。全省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

要推动水土保持方案成果质量与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信用评级

挂钩机制，严格落实水土保持信用监管“两单”制度，并依据生产

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问题分类和责任追究标准，追究生产建设单位、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和技术评审单位以及相关人员的责任，纳

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及信用信息平台，对水土保持违法

失信行为实行联合惩戒。

全省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组织实施，把水土保持方案

质量管理纳入水土保持常态化监管工作内容，建立生产建设项目

水土保持方案质量检查台帐，并依托台账建立评审工作档案，记

录评审组织单位和专家参与评审的情况。各地级以上市水行政主

管部门于每年1月31日前将辖区内上年度开展水土保持方案审批

情况报送我厅（水土保持处）。

广东省水利厅

2024年 9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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